
湘潭县禁毒办2018年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县财政局《湘潭县2019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湘潭县2019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关于做好2019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要求，我办认真组织进行了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编制情况

我办为全额拨款行政单位，编制数5人，暂系其他行政单位抽调人员。

（二）主要职能
1、开展多种形式的禁毒宣传，加强毒品预防教育； 

2、组织开展禁毒调查研究，及时分析禁毒工作面临的形势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3、组织、协调、指导、督查禁毒办成员单位和各乡镇的工作，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禁毒工作；

4、依照相关规定，对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实施管理，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社区戒毒（康复）人员进行监督。

5、对特殊违法犯罪人员收治和吸毒取异人员进行监督管理。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工作组织情况
根据县财政局《湘潭县2019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湘潭县2019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关于做好2019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我办对本单位2018的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
1、前期准备：学习领会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安排布置前期准备工作，确定禁毒办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1个专项支出为绩效评价项目。通过制定工作方案，结合实际认真分析，完成了此次评价工作。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遵循“科学、规范、客观、公正”的原则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2、组织实施：制定《湘潭县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实施方案》。根据2018年我办工作要点，确定项目的具体指标、项目效益，填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申报表》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根据《关于做好2019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进行自评，撰写自评报告。
（二）部门自评情况
我办成立了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由禁毒办主任汤炳奎任组长，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教导员欧运坤任副组长，禁毒办其余人员任成员。根据工作计划对项目绩效进行审核、完善，通过核查、汇总、综合分析，形成绩效评价报告，并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打分为100分，自评定等次为优。

支出管理情况：

1、成立禁毒办专项经费支出领导小组，进一步完善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
2、以“科学调度、厉行节约”为工作目标。充分利用我办现有的资源，科学调度，合理调剂，以最小的支出，取得最佳的效果，把办公费、差旅费、公务接待费作为节支工作的重点，严格按制度进行。同时加大对“三公”经费管理，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积极控制“三公经费”，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勤俭节约。通过对财政资金的有效管理和运用，有力保障了我办各项职能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部门年度预算执行情况
1、2018年部门年初预算安排为500000元，后追减50000元，实为450000元。

2、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度收入总额1350439.10元，其中：

（1）中央补助220000元；

（2）本级上年结转260412.71元；

（3）上级补助结转50026.39元；

（4）本年安排预算370000元；

（5）年初预算500000元，后追减50000元，实为450000元。

2018年度支出总额1340524.85元，结余结转9914.25元

三、部门整体绩效完成情况：

201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实施10周年，三年禁毒大行动收官之年，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27”工程决胜之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禁毒办、公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湘潭县在打击涉毒违法犯罪、规范禁毒管理、加强禁毒宣传等方面持续发力，取得良好效果，被省禁毒委员会评为“全省三年禁毒大行动先进集体”， 2018年度全省吸贩毒现象民意调查排名第一。

（一）加强吸毒人员动态管控。1、摸底排查。5月中旬，按照上级统一部署，湘潭县以“查处聚众吸毒”、“管控好吸毒人员”为主线，深入开展吸毒人员摸底排查工作，全面澄清吸毒人员底数，准确掌握吸毒人员现实状况，为风险评估、分类管控和吸毒人员服务管理工作打下基础。行动开展以来，已核查吸毒人员790人。2、网格化管理。湘潭县政法委搭建了“湘潭县综合信息化平台” ，将吸毒人员纳入平台管理。目前已将吸毒人员2879人全部录入，并实行了风险分类评估管控。3、出所必接。11月17日、18日、25日、27日，县局白石所、云湖桥所、天易所、中路铺所四个所派出民警到市公安局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分别接回一名拘留出所吸毒人员，送到各自的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报到执行社区戒毒。4、开展脱失管控吸毒人员“清零”行动。县禁毒办坚持及时调度、通报不在控吸毒人员，乡镇及时督促社戒社康人员报到并履行协议，同时收集脱失人员记录，保存脱失证据，及时告诫违反协议人员，县公安局对严重违反协议人员进行依法处置。湘潭县现有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448人，目前执行率保持在95%以上，2018年查处严重违反协议和拒绝接受社区戒毒人员各1人，并依法将2人强戒。5、认真开展清库行动。县公安局组织开展针对本地区吸毒人员数据核查清理工作，进一步强化信息录入和监测，严密工作措施和流程，提升信息数据质量，目前已对626名照片不存在或不能被解析的吸毒人员进行了照片的更新完善。
（二）大力加强禁毒宣传

元至四月份湘潭县禁毒办组织开展了“美丽乡村、绿色无毒”农村集中禁毒宣传教育和竞赛活动，制发了活动方案，多次开会部署推进。县禁毒办新印制了一批宣传资料（折页10万份，海报2000套），通过乡镇、村、组、网管员等发到每家每户。成员单位及二级机构、乡镇政府及所属站办所（有单独院落）、村（居、社区）委员会和车站、集镇、学校、公共娱乐服务场所等利用固定的LED显示屏、横幅等进行禁毒宣传。为推进活动开展，县禁毒办到各个乡镇进行实地督导，以查漏补缺。“五个一竞赛”活动中，评比筛选出18条禁毒原创口号、46封禁毒好家书、14条禁毒好新闻、29张禁毒好图片以及制作优良的两个禁毒好节目（弹唱《新时代禁毒歌》和小品《悔》）选送至市禁毒办参加全省竞赛。  

4月26日，县禁毒办组织禁毒委成员单位和谭家山镇政府在谭家山镇土地庙开展禁毒宣传工作，当日粘贴海报10余张，发放禁毒宣传折页2000余份。4月27日，各乡镇、成员单位工作人员踊跃参加了市禁毒支队举行的“美丽乡村、绿色无毒”禁毒宣传迷你马拉松竞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扩大禁毒宣传面， 5月16日上午，县禁毒办以五月法治宣传月为契机，组织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司法局、县安监局、县食药工商质监局等部分禁毒委成员单位、易俗河镇政府、司法所等在梅林桥农贸市场开展美丽乡村、绿色无毒禁毒宣传活动。活动共悬挂横幅5条、张贴禁毒海报及《举报奖励办法》公告20张，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实施10周年和虎门销烟，县禁毒办组织全县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各单位，天易经开区管委会各局室、县属和驻县各企事业单位，各学校师生、各人民团体共计五万余人观看禁毒教育电影《凤凰花开》。
按照国家禁毒办、省、市的统一部署，县禁毒办组织开展了演讲比赛和歌曲比赛。湘潭县选送凤凰中学李妍妍同学参加湖南省禁毒知识演讲比赛，荣获中学组一等奖。

县禁毒办在6.26国际禁毒日组织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当天县禁毒委副主任、副县长、公安局长彭世辉、县禁毒办主任、公安局党委委员郭松出席活动，禁毒大队民警向留守儿童约100人及其带队老师们发放了禁毒知识宣传资料，对摆放的宣传展板和毒品样品并进行了详细解说，副大队长刘杰给老师和学生们上了《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禁毒主题教育课，并播放了禁毒宣传片《诱惑、罪恶、毁灭》。
湘潭县公安局各派出所均安排了民警担任各所学校的法制副校长兼禁毒校外辅导员，长期给学生们开展禁毒知识讲座，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从《2018年上半年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调查数据表》来看，湘潭县十项总分为88.72，居全省第30名。其中第十小项“请您对当地禁毒工作的整体满意程度进行评价”得分93.95分，居全省第5名。

（三）强化特殊违法犯罪人员收治工作和施行手术取出罪犯体内异物工作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禁毒工作的实施意见》（潭市发[2015年]12号）、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38次）、市政法委《收治工作2016年第1次联席会议纪要》的要求、《湘潭市公安局特殊违法犯罪人员收治办法》（试行）规定，特殊违法犯罪人员收治在收治中心产生的费用由被收治人员所属县（市、区）财政负担，先缴费后收治。2018年，我县已将10名特殊违法犯罪人员送湘潭市收治中心收治。另外，根据中共湘潭县委政法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施行手术取出罪犯体内异物的意见》的通知（潭政法发[2016]2号），对于体内有异物或故意吞食异物的罪犯一律先送县看守所收押，办案机关应在五个工作日内负责组织手术取出异物工作，并委托湘潭县人民医院为承担对吞食异物罪犯施行手术取出异物的定点单位。2018年，我县施行取异手术的罪犯共计12人。
四、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导致专项资金的预算调整较大，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二）改进的措施：

1、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本单位的预算资金管理，减少预算资金使用的随意性，对预算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过程控制，加大对预算编制与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提高专项资金责任人员对预算资金使用效益的认识。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本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对预算外经费严格落实“收支两条线”要求，精细测算支出额度，把需求核准核实，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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